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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麒云路20号麒麟科技园1栋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普通股股东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1,767,7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1,767,7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4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4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董事会秘书杨子嫣女士主持。 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子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25,564 99.9184 27,220 0.0525 15,007 0.029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25,564 99.9184 27,220 0.0525 15,007 0.029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25,564 99.9184 27,220 0.0525 15,007 0.029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25,564 99.9184 27,220 0.0525 15,007 0.0291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25,164 99.9176 27,220 0.0525 15,407 0.029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649,961 99.7723 69,123 0.1335 48,707 0.0942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08,783 98.9338 40,201 0.4464 55,807 0.6198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713,226 99.8945 39,158 0.0756 15,407 0.0299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6,857 99.4676 39,627 0.4400 8,307 0.092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687,751 99.8453 31,333 0.0605 48,707 0.09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7,525,524 98.4583 69,123 0.9043 48,707 0.6374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4,865,346 98.0648 40,201 0.8102 55,807 1.1250

9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

案》

4,913,420 99.0338 39,627 0.7987 8,307 0.1675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7,563,314 98.9528 31,333 0.4099 48,707 0.63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杨涛、刘文清、任启、陈松政、瑞昌扬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瑞昌

捷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扬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林、李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麒麟

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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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340,0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76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再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恒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25,161 99.9855 13,700 0.0132 1,200 0.001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14,361 99.9751 24,500 0.0237 1,200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87,961 99.9495 50,900 0.0492 1,2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90,261 99.9518 40,100 0.0388 9,700 0.009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287,961 99.9495 50,900 0.0492 1,200 0.001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14,061 99.9748 24,800 0.0239 1,200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314,261 99.9750 24,600 0.0238 1,200 0.0012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4,261 99.5083% 51,600 0.4851% 700 0.006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88,661 99.5497% 46,700 0.4391% 1,200 0.0113%

10、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888,542 99.8434% 50,900 0.1545% 700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6,203,

261

99.6935 40,100 0.2467 9,700 0.0598

9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10,588,

661

99.5497 46,700 0.4391 1,200 0.0113

10

关于追认关联方并确认

关联交易的议案

16,090,

461

99.6803 50,900 0.3153 700 0.004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9、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8：张再明、营口鼎际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辛伟荣、营口盛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议案9：张再明、营口鼎际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口鼎际得企

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辛伟荣、营口盛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议案10：张再明、营口鼎际得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分别听取了各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也、茅丽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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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宏柏新材应用中心办公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0,094,5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3283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635,008,28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5,

670,0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纪金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4,972 99.9001 201,546 0.0774 58,056 0.022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4,972 99.9001 201,546 0.0774 58,056 0.022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4,972 99.9001 201,546 0.0774 58,056 0.02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2,472 99.8992 201,546 0.0774 60,556 0.023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6,072 99.9006 198,426 0.0762 60,076 0.023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45,510 99.9042 186,306 0.0716 62,758 0.024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32,472 99.8992 199,526 0.0767 62,576 0.024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08,372 99.8899 182,826 0.0702 103,376 0.0399

9、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01,972 99.8875 212,546 0.0817 80,056 0.0308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712,252 99.8530 315,546 0.1213 66,776 0.0257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等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701,452 99.8488 330,846 0.1272 62,276 0.02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109,

602

81.6684 186,306 13.7124 62,758 4.6192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096,

564

80.7088 199,526 14.6854 62,576 4.6058

9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全

资孙公司提供银行授信

担保的议案

1,066,

064

78.4640 212,546 15.6437 80,056 5.89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议案6、议案7和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已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亚楠、徐发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26� � � 900937� �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公告编号：2025-016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公司本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5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26,553,48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26,322,47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31,0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37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535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郎国民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刘强、独立董事马雷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付璐璐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2,492,878 99.9413 3,297,601 0.0505 532,000 0.0082

B股 120,001 51.9482 110,100 47.6621 900 0.3897

普通股合计： 6,522,612,879 99.9396 3,407,701 0.0522 532,900 0.008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2,462,578 99.9408 3,304,001 0.0506 555,900 0.0086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2,573,579 99.9390 3,414,101 0.0523 565,800 0.0087

3、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2,434,078 99.9404 3,306,701 0.0506 581,700 0.0090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2,545,079 99.9385 3,416,801 0.0523 591,600 0.009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0,246,178 99.9068 4,756,501 0.0728 1,319,800 0.0204

B股 120,001 51.9482 110,100 47.6621 900 0.3897

普通股合计： 6,520,366,179 99.9051 4,866,601 0.0745 1,320,700 0.020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0,308,877 99.9078 4,716,602 0.0722 1,297,000 0.0200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0,419,878 99.9060 4,826,702 0.0739 1,306,900 0.02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2,496,578 99.9413 3,306,201 0.0506 519,700 0.0081

B股 120,001 51.9482 110,100 47.6621 900 0.3897

普通股合计： 6,522,616,579 99.9396 3,416,301 0.0523 520,600 0.008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1,710,478 99.9293 3,291,101 0.0504 1,320,900 0.0203

B股 120,001 51.9482 110,100 47.6621 900 0.3897

普通股合计： 6,521,830,479 99.9276 3,401,201 0.0521 1,321,800 0.020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2,451,478 99.9406 3,342,201 0.0512 528,800 0.0082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2,562,479 99.9388 3,452,301 0.0528 538,700 0.008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0,965,978 99.9179 4,797,401 0.0735 559,100 0.0086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1,076,979 99.9160 4,907,501 0.0751 569,000 0.008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20,989,978 99.9182 4,773,401 0.0731 559,100 0.0087

B股 111,001 48.0521 110,100 47.6621 9,900 4.2858

普通股合计： 6,521,100,979 99.9164 4,883,501 0.0748 569,000 0.0088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

的议案

93,970,223 95.9089 3,416,801 3.4872 591,600 0.6039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91,845,022 93.7398 4,826,702 4.9262 1,306,900 1.334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93,987,623 95.9266 3,452,301 3.5235 538,700 0.5499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92,502,123 94.4105 4,907,501 5.0087 569,000 0.58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绒绒律师和王立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11� � � � � � � �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25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6日以即时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珠海年产150万件新

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完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出售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海三喜（泰国）有限公司拟将位于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

岸4号工业区72293号土地 （总面积约7.86万平方米） 出售给洛克赛科技 （泰国） 有限公司 LUXI� TECHNOLOGY�

(THAILAND)� CO.,LTD.，含税转让价款为24,645.75万泰铢（约合人民币5,239.69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11� � � � � � � �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募投项目“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以下简称“诸暨项目” ）的建设完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珠海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

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以下简称“珠海项目” ）的建设完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经过审慎的研究论证，公司同意将“诸暨项目” 的建设完

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珠海项目”的建设完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890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883,907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12.13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3,971,791.91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465,021.6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6,

506,770.29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2年12月19日到位，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12月21日对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22】第B2024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

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进度

1

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

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1,529.96 17,751.62 1,319.58 7.43%

2

珠海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

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979.90 6,911.74 761.22 11.01%

3 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5,987.32 5,987.32 579.26 9.67%

合计 35,497.18 30,650.68 2,660.06 8.68%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延期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根据当前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 拟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调整后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2025年5月 2026年5月

2

珠海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2025年5月 2026年5月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但近年受国际经济、行业环境等宏观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

“诸暨项目” 、“珠海项目”的投入和施工建设进度均未达预期，公司综合考虑资金使用情况、实际建设进度等影响，基于

审慎性原则，拟将上述两个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相应延期至2026年5月。

上述调整后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是公司在综合考虑现时各项因素基础上所作出的估计， 后续公司将结

合市场及客观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优化及调整，继续做好募投项目的建设、审议和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募投项目尽

早实现投资效益。

四、募投项目继续实施的重新论证情况

公司“诸暨项目” 、“珠海项目” 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等，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

项目投入金额尚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的50%。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对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投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1、“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近年来，随着汽车产业对空气过滤系统的需求的增长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的增长成为车载空

气过滤器新的增长点。作为空气过滤器的头部企业，公司通过扩大生产基地，扩大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汽车空气过滤

器及高性能净化过滤器等中高端产品的产能，抢占长三角周边地区的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市场份额，从而提升盈利能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市场地位。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抓住产业发展机遇，抢占市场份额，具有必要性。

2、“珠海年产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为抓住空气过滤器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高性能空气过滤器的产能，满足汽车、家具等下游领域的需求，抢占珠

三角周边地区的市场份额，公司通过建设生产线、引入先进设备、优化生产流程等方式提升公司的制造水平，拓展公司产

品线，侧重提升高性能空气过滤器、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的产能，从而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拓展产品的应用场

景。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在行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公司产能，具有必要性。

（二）募投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公司已与国内外行业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汽车行业与3M、三电、伟世通等全球知名品牌合作生

产，为通用、现代、日产、马自达、本田等全球乘用车品牌提供汽车空调过滤器相关产品。

公司重视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积累了大量的特有工艺技术，并配备先进的检测装置，拥有CNAS国家级实验室，全

套过滤材料及过滤器的检测设备可按多个国际标准进行检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拥有授权专利128项，其

中专利权维持98项， 包括发明专利28项， 实用新型专利60项， 外观专利10项， 并先后承担了 “高中效空气过滤器” 、

“MBP-PPK抗菌防霉过滤网” 、“免清洗净化抗菌导电高密度空气过滤网” 等国家创新基金、国家星火计划、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PM2.5空气过滤器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浙江省重大社会发展项目；“负离子空气过滤网” 、“抗菌净化

空气过滤器” 、“空调新风系统用PM2.5空气过滤器” 、“空调新风系统用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脱臭过滤器” 、“商用大飞

机座舱空气过滤器性能及其国产化试制研发”等20多项省级科研项目。

综上，公司拥有客户资源、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及技术储备，可保证“诸暨项目” 、“珠海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客观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 仅涉及部分募投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投资规模的调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后续公司将结合市场及客观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优化，若

涉及其他内容的调整，将根据证监会、交易所相关规则及指引进行审议和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与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将积极调配资源，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

在项目未来实施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项目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上述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相关要求，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系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的原则，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

内容及投资总额等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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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金海三喜（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三喜公

司” ）拟将位于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岸4号工业区的一块土地出售给洛克赛科技

（泰国）有限公司 LUXI� TECHNOLOGY� (THAILAND)� CO.,LTD.（以下简称“泰国洛克赛公司” ）。 本次出售资产的

含税转让价款为24,645.75万泰铢（约合人民币5,239.69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尚需交易双方根据协议完成款项支付、产权交割等程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并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保持资产的合理配置，公司子公司金海三喜公司拟将位于

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岸4号工业区的一块土地出售给泰国洛克赛公司。 经双方友

好协商，本次出售资产的含税转让价款为24,645.75万泰铢（约合人民币5,239.69万元），系结合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

账面价值综合考虑而确定。 本次交易价格较该资产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账面净值溢价约为人民币1,640.48万元，转让

价格与账面净值相比，增值率为45.58%。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出售部分资产的议案》。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本次交易对方情况介绍如下：

公司名称：洛克赛科技（泰国）有限公司 LUXI� TECHNOLOGY� (THAILAND)� CO.,� LTD.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注册号0105568039240

法定代表人：潘星钢

成立日期：2025年2月19日

注册资本：500万泰铢

注册地址：曼谷（10310）怀克旺拉玛九路33/4号A座34楼

股权结构：台州市洛克赛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洛克赛公司” ）的子公司阿斯顿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泰国

洛克赛公司60%股权、孙公司利亚姆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泰国洛克赛公司40%股权。

经营范围：制造、组装、加工、汽车配件、汽车零件、塑料制品、电动自行车、金属制品、安全与消防、计算机、涂料设备

和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及附件。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目前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鉴于泰国洛克赛公司成立不足一年，公司对本次交易对方控股股东台州洛克赛公司的财务资金状况

和资信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交易对方对本次交易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交易风险较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国洛克赛公

司及其控股股东台州洛克赛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他失信情况。

泰国洛克赛公司的控股股东台州洛克赛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3,907万元、负债总额13,660万元、资产净额20,247万元、营业收入41,023万元、

利润总额2,902万元、净利润2,857万元（未经审计，货币单位：人民币）。

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35,435万元、负债总额14,712万元、资产净额20,723万元、营业收入8,871万元、利

润总额476万元、净利润476万元（未经审计，货币单位：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岸4号工业区72293号土地，总面积约7.86万平方米。

资产类别：无形资产

交易标的权属情况：交易标的为子公司金海三喜公司的自购土地，资产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本次资产出售不涉及债权

债务转移。

交易标的账面价值：截至2025年3月31日，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约为人民币3,599.21万元，账面净值约为人民币3,

599.21万元。

交易标的所在地：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岸4号工业区。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系结合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账面价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金海三喜公司拟与泰国洛克赛公司签订《土地买卖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卖方：金海三喜（泰国）有限公司 GOLDENSEA� SANKI� (THAILAND)� CO.,LTD.

买方：洛克赛科技（泰国）有限公司 LUXI� TECHNOLOGY� (THAILAND)� CO.,LTD.

2、协议标的：泰国罗勇府Pluak� Daeng区Mae� Nam� Khu分区WHA东海岸4号工业区第72293号土地

3、协议金额：土地含税转让价款为24,645.75万泰铢（约合人民5,239.69万元）。

4、付款方式：买方在协议签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定金12,322.876万泰铢，占购买价格的50%；在交割日

向卖方支付购买价格的余额12,322.876万泰铢，占购买价格的50%。

5、交割：双方在罗勇地方土地办公室Pluak� Daeng分区进行交割，由双方配合完成土地转让登记手续。

6、违约责任：违约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其违反本协议所含陈述、保证和承诺而导致受偿方遭受的所有实际和直接成

本、损失、主张、损害和责任，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且不影响受偿方可获得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标的资产在交易前处于闲置状态，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与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期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需要处理的事项，不涉

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形。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金海三喜公司的流动资金。

七、本次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尚需交易双方根据协议完成款项支付、产权交割等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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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修订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经取得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具体

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 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15元/股（含本数），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经问询，截至2025年4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来3个月不存在股份减持计划；未来6个月暂无明确的减持计划，若后续存在减持计划，将按相

关规定提前告知公司，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回购方案存在以下风险：

1、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顺利实施上述

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回购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4/11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其他：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15.15元/股（含本数）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1,320,132股~2,640,264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56%~1.12%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7300450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价值的认可，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 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

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回购期限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变更或者终止的，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

的，则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用途：拟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2、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

3、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235,883,907股为基础，按照本次拟回购金额上限人民

币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15.1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2,640,264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1.12%；按照本次拟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15.15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

320,132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

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15元/股（含本数），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 公司已经取得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诸暨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持，主要内容如下，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

相关合同为准：

1、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6,000,000元；

2、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3、贷款用途：专项用于本公司股票回购；

4、贷款年利率：由借款合同约定，且符合监管规定；

5、承诺函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生效，至2026年4月15日止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万元（含本数）和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上限

15.15元/股进行测算，若本次最终回购股份数量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则公司股权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1,320,132 0.56 2,640,264 1.1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35,883,907 100.00 234,563,775 99.44 233,243,643 98.88

股份总数 235,883,907 100.00 235,883,907 100.00 235,883,907 100.00

注：本次回购的具体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

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1,683,948,766.5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307,594,

699.82元，流动资产为1,158,711,185.46元。 按照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含本数）测算，分别占上述指标

的2.38%、3.06%、3.45%。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并结合公司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

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管理层看好公司内在价

值，本次股份回购有利于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及问询，截至2025年4月1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

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暂无明确的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若上述人员后续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

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

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截至2025年4月11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未来3

个月无股份减持计划；未来6个月暂无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若后续实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用于

上述用途的，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发生股份注销情形，公司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提高本次回购股份相关工作效率，保证本次回购股份顺利实施，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及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框架和原则下，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

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

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情况决定实施或者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6、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 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顺利实施上述

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 年4月1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0）。

(二)银行回购专项贷款情况

公司已经取得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专项贷款支

持，其提供的贷款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600万元（含本数），贷款用途为回购公司股票，贷款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 具体

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金海高科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具体情况如

下：

持有人名称：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7300450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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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6日以即时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秋艳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系本着对公司及股东利益负责的原则，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诸暨年产555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珠海年产150

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完成期由2025年5月延期至2026年5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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